


节和危害后果，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

款，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；．．．．”的规定，按照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

处罚自由裁量规则和基准规定（试行）》进行裁量。我局决定对你公

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1.责令自走铁矿菱铁矿破碎项目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评

批复文件，不得继续投入建设，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

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 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2.罚款肆万欢仔元整（ ¥: 49,000.00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

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限你公司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开具《云南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（电子）》

进行缴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将根据＿＿l1：＿坐车旦立在由主生生

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 每日1安罚款数额的3°/o加处

罚款。

三、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

向玉溪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 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新平县人民法院

起诉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

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注：此决定书 一 式二份， 一份存档， 一份送违法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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